
臺北市政府 92.07.30.  府訴字第０九二一五四六五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申請退還溢繳印花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中正分處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北

市稽中正甲字第０九二六０一三七九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八十七年至九十年間分別委託○○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分別簡稱○○公司、○○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等五家公司製造螢光燈管、滅蚊燈、起動器、

　　檯燈燈具、傳統式省電燈泡等產品，而與各該公司分別簽訂「委託製造合約書」共計七

　　份，並均以承攬契據之印花稅稅率按其金額千分之一貼用印花稅票，共計新臺幣（以下

　　同）三一九、九一七元。嗣訴願人以其前開七份合約係屬貨物買賣合約，應依買賣動產

　　契據貼用印花稅票，卻誤依承攬契據之印花稅稅率貼用印花稅票為由，於九十一年七月

　　九日向原處分機關中正分處申請退還其溢繳之印花稅共計三一九、八三三元，案經該分

　　處以九十一年七月十日北市稽中正甲字第０九一六一六七六六００號函否准所請。

二、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府訴字第０九一二０五

　　八０一００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

　　另為處分。」案經原處分機關中正分處重核，並以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北市稽中正甲字

　　第０九二六０一三七九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二、......經查貴公司與○○

　　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簽訂之系爭『委託製造合約書』共計七份。既約定該等承製公

　　司，需依貴公司指定規格、圖樣製作產品；依貴公司提供之設計圖製作完成產品包裝工

　　作，其製作過程及完稿均需貴公司確認，已具有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性質，即當

　　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之完成時，應屬承攬契據之課稅範圍。......本分處依法否准貴

　　公司申請退還溢繳印花稅三一九、八三三元乙案，並無違誤。」訴願人仍表不服，於九

　　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七月二十八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

　　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市各稅捐分處為原處分機關所屬單位，其所為之處分，仍應視為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



　　分；又本件訴願人原為台○○股份有限公司，嗣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並經經

　　濟部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經授商字第０九二０一０五九二四０號函核准登記，是以本

　　訴願案改由○○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自無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

　　款，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

　　」

　　印花稅法第五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三、買賣

　　動產契據：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四、承攬契據：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

　　；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契據等屬之。」第七條第三款、第

　　五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三、承攬契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

　　約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五、買賣動產契據：每件稅額四元，由立約或立據人貼

　　印花稅票。」

　　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第四百九十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

　　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

　　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

　　財政部七十九年七月九日臺財稅第七九０二一０六三八號函釋：「以實貼方式繳納之印

　　花稅，如有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亦得適用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之規

　　定。」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為國際知名照明電器產品之台灣子公司，除有自行生產之室內、外照明燈具外

　　　，為推展業務，擴張行銷產品線，特與台灣之製造廠商策略聯盟，以長期合約方式訂

　　　製產品，穩定供貨來源。訴願人於八十七年至九十年間分別與○○公司等五家公司簽

　　　約，以增加傳統式省電燈泡之供應，訴願人之前有七份如上述與進貨廠商簽訂之貨物

　　　買賣合約書，應依買賣動產契據稅率即每件十二元貼用印花，然誤依承攬契據之稅率

　　　即按合約金額千分之一貼用，乃依據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退還溢繳之印

　　　花稅。

（二）本案合約之簽訂，重點在於向製造商購入其所製造之產品。有關產品規格之設計圖、

　　　規格及報價，係由製造供應商提出，俟訴願人對此規格之產品及報價覺得滿意，始與

　　　該製造商簽訂合約及下訂單訂購。此交易型態應屬貨樣買賣，即訴願人要求製造廠商

　　　交付之產品與貨樣有同一品質。

（三）本案訂製產品在出售時，皆需依據商標法，標上飛利浦集團所擁有之商標，依照原處

　　　分機關所認定之「係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則當完成該項工作時，訴願人即需



　　　對此部分有給付之義務，事實並非如此，訴願人之給付義務產生於產品（含包裝）移

　　　轉時。依訴願人前述之理由說明，本案之意思重在工作物財產權之移轉時，本案應認

　　　屬買賣。原處分機關僅因產品商標、包裝部分，係依訴願人提供之設計圖製作，其製

　　　作過程及完稿均需訴願人確認，遽認定為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性質，屬承攬契

　　　據，應為曲解合約當事人之意思。

四、卷查本案前經本府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府訴字第０九一二０五八０一００號訴願決

　　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其理由

　　略以：「......五、惟按承攬之一般交易型態，承攬人僅負完成工作之義務，至於材料

　　之供給，則由定作人負擔，此雖為學理及司法實務之共通見解；然實務上則有以約定由

　　承攬人供給材料以完成工作之特殊交易型態，即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材料，製作

　　物品供給他方，他方給付報酬，即所謂製作物供給契約（學理上或稱工作物供給契約，

　　或承攬供給契約或買賣承攬契約，亦有簡稱買賣承攬者），俗稱包工包料。是以，製作

　　物供給契約與承攬契約之區別，係在於材料供給之部分。而製作物供給契約之性質究屬

　　買賣或承攬，學理上不無爭論。通說認原則上應解釋當事人之意思，以資決定。若意思

　　不明，應解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分別適用。即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財產權之

　　移轉時，應認屬買賣；重在工作物之完成時，則屬承攬。如無所偏重或輕重不明，則解

　　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此亦為司法實務所肯認。（詳參○○○先生著『民法概要』

　　，九十一年九月出版，頁三九三至四０二；○○○先生著『民法債編各論』上冊，六十

　　年八月二版，頁三五０至三五一；○○○先生著『債法各論』中冊，八十四年十月初版

　　，頁四０至四九；最高法院五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五九０號判例）。查本件訴願人主張

　　其委由○○公司等五家公司製造商品，各該公司於生產過程中所使用之原料皆由各該供

　　應商自行購入，即使於生產過程中需使用○○品牌之燈泡或燈管等，亦係由各供應商直

　　接向訴願人或訴願人之經銷商購買，訴願人並無提供任何材料，委託代為加工之事實，

　　並提出○○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為證，果

　　如此，則訴願人與前開公司間所簽訂之系爭合約書即屬前述之製作物供給契約，而應依

　　前揭原則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予以定性。是本件原處分機關應就訴願人所舉遠新公司等聲

　　明書之事證，再為詳查訴願人之主張是否屬實可採，並依前揭原則就系爭七份合約書之

　　性質予以詳研審認。惟本件原處分機關僅依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內容即遽予認定其性質為

　　承攬契約，似嫌速斷。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研後，於收受決定書之

　　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五、嗣經查原處分機關中正分處重核後仍維持原處分，其所持理由據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六

　　月十一日北市稽法甲字第０九二九０五八一七００號答辯書載以：「......六、......

　　經本處重行審酌系爭七份合約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



　　司於製作訴願人訂製之貨品後，並非立即交付訴願人，尚需經過包裝動作始可完成交貨

　　之工作，亦始得向訴願人請求款項支付。故此，系爭七份合約書內容雖有重於工作物財

　　產權之移轉意思，亦有重於工作物之完成；實難明顯區分其輕重。且觀其系爭七份合約

　　書中提及包裝內容『產品之內外包裝盒、使用說明，由甲方（即○○公司）負責提供設

　　計，乙方自行按甲方提供之設計圖說製作並完成包裝工作』，此部分顯與首揭印花稅法

　　第五條第四款承攬契據所列舉之『承印印刷品契約』相同。

　　是系爭七份合約書顯然已兼具承攬之性質，依上開印花稅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仍應

　　依較高之稅率，按承攬契據之印花稅稅率按其金額千分之一貼用印花稅票。從而，本處

　　中正分處原核定系爭七份合約書應按承攬契據之印花稅稅率貼用印花稅票，否准訴願人

　　申請退還溢繳印花稅之處分，揆諸首揭法條規定並無不合，請續予維持。......」

六、惟查本府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府訴字第０九一二０五八０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於理由欄

　　已指出「......五、......本件訴願人主張其委由○○公司等五家公司製造商品，....

　　..訴願人並無提供任何材料，委託代為加工之事實，並提出○○公司、○○公司、○○

　　公司、○○公司、○○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為證，果如此，則訴願人與前開公司間所簽

　　訂之系爭合約書即屬前述之製作物供給契約，而應依前揭原則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予以定

　　性。是本件原處分機關應就訴願人所舉○○公司等聲明書之事證，再為詳查訴願人之主

　　張是否屬實可採，並依前揭原則就系爭七份合約書之性質予以詳研審認。」是以，本府

　　上開訴願決定，已責令原處分機關應就訴願人所舉遠新公司等聲明書之事證，再為詳查

　　訴願人之主張是否屬實可採，惟本件原處分機關仍僅依系爭契約書之內容即遽予認定其

　　性質為承攬契約，自嫌速斷。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研後於收受決定

　　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七　　　月　　 三十　　 日市長　馬英

　　　　　　　　　　　　　　　　　　　　　　　　　　　　　　　　　　　　　　　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